
電信號碼管理辦法廢止理由

　　　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規定：「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

者，廢止之：……四、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，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」，

茲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通傳資源字第一○九四三

○一五○二一號令訂定「電信號碼核配及管理辦法」，嗣於一百十二年

八月一日修正。盱衡法規規定之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，並公布或發布

施行者，無繼續施行之必要，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規

定廢止本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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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信號碼管理辦法

第  一  條　　本辦法依電信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二十條之一第六項

規定訂定之。

第  二  條　　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數位發展部。

第  三  條　　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一、經營者：指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特許或許可，並

發給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事業執照之電信事業。

二、籌設者：指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第一類

電信事業籌設同意書而未取得特許執照者。

三、電信號碼：指維持公眾電信網路互通、識別、交換

及控制等正常運作所需之識別碼、用戶號碼、編碼

等。

四、識別碼：指於公眾電信網路內用以識別網路、路由

或服務等之電信號碼。

五、用戶號碼：指用以提供用戶電信服務使用之電信號

碼。

六、編碼：指供控制公眾電信網路路由及交換訊息之號

碼。

七、黃金門號：指具有一定排列規則、特別意義或容易

記憶之用戶號碼。

八、受委託管理者：指受主管機關委託辦理電信號碼之

核配、調整、回收及其相關管理作業之機關（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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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四  條　　籌設者或經營者使用用戶號碼、識別碼及編碼之信號點

碼，應經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核配；變更時，亦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籌設者或經營者使用編碼，除信號點碼外，應於使用前

報主管機關備查；變更時，亦同。

第  五  條　　籌設者於取得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證明後，向主管機關

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核配用戶號碼時，應檢具下列文件：

一、電信號碼申請表。

二、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影本。

三、電信號碼使用計畫（含用戶成長預測資料、網路架

構接續圖及系統容量建設資料）。

四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籌設者於取得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證明後，向主管機關

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核配識別碼或信號點碼時，應檢具下列

文件：

一、電信號碼申請表。

二、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影本。

三、電信號碼使用計畫（含介接點位置及其信號方式、

網路架構接續圖及系統容量建設資料）。

四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籌設者未取得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證明前，得向主管機

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供公眾電信網路系統測試所需之電信

號碼；測試用電信號碼使用期限不得超過籌設同意或籌設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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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期限，或取得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證明為止。

第  六  條　　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向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

核配用戶號碼時，應檢具下列文件：

一、電信號碼申請表。

二、特許執照影本。

三、電信號碼使用計畫（含用戶成長預測資料、網路架

構接續圖及系統容量建設資料）

四、用戶數量資料。

五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向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

核配識別碼或信號點碼時，應檢具下列文件：

一、電信號碼申請表。

二、特許執照影本。

三、電信號碼使用計畫（含介接點位置及其信號方式、

網路架構接續圖及系統容量建設資料）。

四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。

第  七  條　　第二類電信事業依下列規定取得電信號碼‥

一、語音單純轉售服務經營者之撥號選接服務網路之識

別碼或信號點碼，準用前條第二項規定。

二、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之行動網路碼或用戶號碼

應向合作之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申租。

三、E.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，其用戶號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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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向經營 E.164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業務之第一類電

信事業申租。但實收資本額已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

者，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。

四、E.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之信號點碼，

準用前條第二項規定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E.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籌設者為測試網路所需，

於取得 E.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許可函後，得向主管

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核配測試用電信號碼；其使用期限

至許可函期限屆滿止。

第  八  條　　主管機關受理電信事業申請核配電信號碼案件之審查與

核配基準如附件。

第  九  條　　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於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三

個月或自行終止其業務時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其業務實

際使用之電信號碼為下列用途之變更：

一、移轉至其他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籌設者或經營者之同

類業務使用。

二、移轉至自己籌設或經營之其他同類業務使用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前項行動通信網路業務指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

目、範圍、時程及家數一覽表之第二項規定；其業務項目彼

此間為前項所稱之同類業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受移轉業務之籌設者或經營者申請移轉使用電信號碼屬

第一項第一款者，應於第一項經營者為第一項申請之日起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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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內，檢具下列文件，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：

一、電信號碼移轉計畫（含移轉時間、電信號碼類別、

號碼明細及數量、網路架構接續圖、系統容量建設

資料及使用情形）。

二、經營者及受移轉者所簽訂之電信號碼移轉協議書。

三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受移轉業務之籌設者或經營者申請移轉使用電信號碼屬

第一項第二款者，應於第一項經營者為第一項申請之日起七

日內，檢具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之文件，向主管機關提

出申請。

第  十  條　　行動電話業務、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或行動寬頻業務經

營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，始得提供用戶保留原使用電信號碼

移轉至自己經營行動電話業務、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或行動

寬頻業務使用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前項經營者於提供該移轉服務前，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主

管機關申請核准：

一、電信號碼移轉作業計畫（含實施業務範圍、移轉程

序、移轉日期及日移轉量最大值等）。

二、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號碼可攜辦法）

所定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出具之電信號碼移轉作業

系統測試合格證明文件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第一項經營者受理用戶申請電信號碼移轉作業，有關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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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改接、縮短作業流程及通報內容，準用號碼可攜辦法第二

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、第三項及第八項第一款規定辦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第一項經營者依規定核准移轉使用後，用戶終止使用其

電信號碼時，應將該電信號碼歸還原獲核配之經營者；其作

業程序準用號碼可攜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。

第 十一 條　　經營者於主管機關核配用戶號碼後，應訂定除物聯網號

碼外之黃金門號選號原則，並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；

修正時，亦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前項選號原則應包含附表基本選號原則；經營者列入選

號原則之用戶號碼，應以拍賣或付費選號方式提供用戶租用。

第 十二 條　　籌設者或經營者為新型態電信服務或新技術之研究、測

試所需，得檢具實驗或研究等用途相關文件，向主管機關申

請核配測試用電信號碼。主管機關得視號碼資源及業務或技

術之發展需要，予以核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籌設者或經營者使用前項核配之電信號碼，不得營利或

提供電信服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第一項電信號碼核配之使用期限屆滿，主管機關應予收

回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設置學術、教育或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有使用電信號碼之

需要者，準用前三項規定。

第 十三 條　　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益社團、財團法人、行政法人或公

用事業為提供緊急救難服務、公共事務諮詢服務、公眾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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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或慈善服務等因社會公益之用途所需，經各該中央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或其直屬機關審酌其法定職掌、設立宗旨、公

益需要等而為核准後，得向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核

配特殊服務號碼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前項所稱公用事業指下列事業：

一、電力事業。

二、自來水事業。

三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公用事業。

第一項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：

一、電信號碼申請表。

二、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益社團、財團法人、行政法人

或公用事業之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直屬

機關核准函影本及公益社團、財團法人、行政法人

或公用事業證明文件影本。

三、服務計畫書。

四、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及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同

意配合提供服務之相關文件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獲核配特殊服務號碼者，其資格變更，或使用用途不符

第一項規定時，主管機關得予收回。

第 十四 條　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受理其申請：

一、申請之電信號碼服務類別非屬其特許或許可之業務

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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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核配電信號碼之經營者已申請暫停營業中，或

現已為暫停或終止營業。

三、有違法使用電信號碼之情形，未改正。

四、未繳清電信號碼使用費或依本辦法應繳之罰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人提出之申請無前項所定情形，經主管機關通知限

期補正，逾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完備者，不予受理其申請。

第 十五 條　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核配電信號碼：

一、用戶號碼使用數量未達最低使用率標準。

二、檢具之資料不實。

第 十六 條　　籌設者或經營者使用電信號碼，應遵守下列規定：

一、不得提供核准業務範圍外之其他用途。

二、配合主管機關調整其所獲核配之電信號碼。

三、除第七條、第九條或其他電信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

不得出租、出借或轉讓。

四、不得拒絕他經營者對所獲核配電信號碼之網路互連

協商要求。

五、用戶退租之號碼除物聯網號碼外應保留三個月。

六、受移轉使用之用戶號碼除物聯網號碼外，於移轉日

無法繼續使用之用戶號碼應保留六個月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前項第五款之用戶號碼保留期限，經新用戶同意者，不

在此限。

第 十七 條　　籌設者或經營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主管機關收回其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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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配電信號碼之一部或全部：

一、獲核配之號碼單位區塊，自主管機關核配之日起，

逾一年仍未開始使用。

二、違反前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。

三、申請核配電信號碼時，提供不實資料，經查證屬實。

四、暫停營業逾核准之期限。

五、經撤銷或廢止籌設同意、特許或許可。

六、特許或許可執照屆期失效。

七、未達主管機關所定用戶號碼最低使用率。

八、終止營業或終止經營。

　　　　前項第七款用戶號碼最低使用率之計算得不包含首次獲

核配用戶號碼未滿三年者或再獲核配用戶號碼未滿一年者。

第 十八 條　　第一類電信事業應於每年一月十日及七月十日前，將整

批出租予第二類電信事業用戶號碼之統計資料，報請主管機

關備查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前項用戶號碼之統計截止日期分別為前一年十二月三十

一日及當年六月三十日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第一項整批租用用戶號碼之第二類電信事業終止營業、

變更其合作之第一類電信事業或終止使用時，出租電信號碼

之第一類電信事業應停止出租其用戶號碼。但已由該第二類

電信事業提供予其用戶使用之用戶號碼，出租號碼之第一類

電信事業應承接該用戶，並同意該用戶繼續使用原用戶號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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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一類電信事業依前項規定停止出租之用戶號碼，應依

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辦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第二類電信事業有前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者，原整批

出租之第一類電信事業應停止出租其用戶號碼之一部或全部

　　第一類電信事業違反第四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九條、第

二十條、第二十三條等規定或未遵守前項規定者，未改善時

不得整批出租電信號碼予第二類電信事業。

第 十九 條　　整批出租電信號碼予第二類電信事業之第一類電信事業

及所獲配電信號碼依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之規定為用戶攜

出之經營者，得分別向該第二類電信事業與移入經營者收取

電信號碼使用費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前項之電信號碼使用費之收取，依下列規定辦理‥

一、因轉售電信服務或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所生之電信號

碼使用費，以該第一類電信事業或移出經營者向主

管機關繳納該電信號碼之使用費為限。

二、其他原因所生之電信號碼使用費，得依前款使用費

加計百分之五為上限之行政管理費。

第 二十 條　　籌設者或經營者使用用戶號碼，應符合便利使用者及號

碼有效使用之原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籌設者或經營者應按月更新租用及退租之用戶號碼統計

資料，並至少保存三個月。

第二十一條　　主管機關得委託他機關（構）辦理本辦法所定電信號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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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源之核配、調整、收回及其相關管理作業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受委託管理者負責管理作業項目應包括：

一、電信號碼資源核配、調整及收回。

二、監管電信號碼資源充裕度。

三、預測電信號碼資源需求量。

四、製作電信號碼資源相關核配現況表或統計表。

五、協調各經營者（含籌設者）間之電信號碼申請作業。

六、建議提升核配電信號碼資源效率之方案及其實施機

制。

七、維護電信號碼資源網站，除將電信號碼資源之分配

情形、統計資料等公告外，並應每週更新該公布資

料至少一次。

八、研究國內外有關電信號碼資源管理及應用之相關議

題與發展。

九、其他主管機關委辦事項。

　　　　受委託管理者應每年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業務報告；必

要時，主管機關得要求受委託者提供業務相關情形說明及建

議。

第二十二條　　受委託管理者應為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之法人，且

須為電信事業以外之法人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前項所稱之法人需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、受委託管理者不得持有任一電信事業百分之十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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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。

二、受委託管理者不得與任一電信事業有相同之董事長

或有百分之十以上相同之董事。

三、受委託管理者不得與任一電信事業之已發行有表決

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之半數以上相同之股東或

出資者。

四、受委託管理者任一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、

董事、或工作人員不得同時持有任一電信事業百分

之十以上之持有股份比例。

五、受委託管理者之工作人員不得同時為任一電信事業

之工作人員。

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工作人員，係指受僱用並領取

薪資或其他報酬之全職或兼職人員。

第一項受委託管理者之評選程序及評選標準等事項，由

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訂定公告之。

第二十三條　　籌設者或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訂定之收費標準，繳納電

信號碼使用費。

第二十四條　　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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